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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本申报人/申报单位承诺对本申报书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准立项，同意以本申报书为有法律约束力的立项协议，遵守中国法学会课题管理的相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中国法学会有使用本申请书及相关课题成果资料的权利。若填报失实、违反规定，本申请人/申报单位将承担全部责任。

    主持人（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课题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研究内容，一般不加副标题。

2.关键词根据研究内容，选取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文件中有关表述联系最紧密的词语设立，最多不超过3个。
3.学科分类填二级学科名称，跨学科课题填写与其最接近的二级学科。

4.课题组成员必须是实质性参与本课题研究的人员，不包括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

5.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如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立法建议稿等。

6.申报书用A4纸单面打印装订。经课题主持人、申报单位签章后，统一报送中国法学会研究部。

一、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关键词
	

	研究类型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综合研究
	二级学科
	

	课题主持人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专业职称
	
	行政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课题组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出生

年月
	专业

职称
	学历
学位
	研究专长

	
	
	
	
	
	
	

	
	
	
	
	
	
	

	
	
	
	
	
	
	

	
	
	
	
	
	
	

	
	
	
	
	
	
	

	
	
	
	
	
	
	

	
	
	
	
	
	
	

	预期成果
	A. 研究报告   B.论文   C.著作  D立法建议稿       E.其他
	字数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二、课题设计论证
	参照以下提纲，用小四号宋体填写，不超过3000字。

1. [选题依据]  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阐释选题的研究意义、理论和实践价值，相关研究背景和动态等。

2.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框架思路、主要目标、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

3．[创新之处]  在学术观点、对策建议、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4．[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三、已有研究基础

	参照以下提纲，用小四号宋体填写，不超过2000字。
1．[前期成果]  申报单位、课题主持人前期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核心观点及社会评价等。
2.[科研能力]  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的学术简历、学术兼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曾经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资助机构、资助金额、结项情况、研究起止时间等；相关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情况等。



4、 申报单位意见

	申报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申报单位能否承担本课题的组织管理工作等。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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